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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冊子適用於香港和內地在 2006 年 8 月 21 日簽訂的《內地和香港特別行政區關於

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漏稅的安排》(以下簡稱 “全面性安排”)，目的是撮要

地解釋全面性安排就營業利潤、不動產所得、投資所得及財產收益的徵稅規定。 

全面性安排在香港適用於 2007 年 4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的課稅年度中取得的所得﹔

而在內地則適用於 2007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的納稅年度中取得的所得。 

全面性安排只就雙方徵稅權作出合理的劃分，雙方仍會根據各自的基本稅收法律，

判定是否行使和如何行使所得的徵稅權。 

其他單張及冊子 

• 居民身分證明 

解釋全面性安排下香港和內地居民的定義，以及居民身分的認證事宜。 

• 個人勞務所得 

 解釋全面性安排對個人勞務所得的徵稅規定。 

 
營業利潤 

 
 
徵稅原則 
 
 
1. 內地企業通過營業活動所取得的利潤，應僅在內地徵稅，除非該企業通

過設在香港的常設機構在香港進行營業，則香港可以對歸屬於該常設機構的營

業利潤徵稅。同樣地，香港企業除非通過設在內地的常設機構在內地進行營

業，其營業利潤應僅在香港徵稅。  
 
 
常設機構 
 
 
常設機構的概念 
 
2. 常設機構是指企業進行營業活動的固定營業場所，其規模和形式並沒有

規限。能夠構成常設機構的場所，通常具有以下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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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它必須是一個營業的場所； 
 
(2) 它必須是固定的，並且是長久性的地點；  
 
(3) 全部或部分的營業活動是透過該營業場所而進行的。  

 
3. “常設機構”一語特別包括“管理場所、分支機構、辦事處、工廠、作業場

所、礦場、油井或氣井、採石場或者其它開採自然資源的場所”。  
 
建築工地、建築、裝配或安裝工程  
 
4. 根據全面性安排，對承包工程作業所得的徵稅，受到作業時間的長短所

規限。內地企業在港承包工程作業，祇有持續作業時間超逾六個月，方會被視

作在港設有常設機構，歸屬於該常設機構的利潤才須在港徵稅。不超過六個月

的，其利潤不須在港徵稅。同樣地，香港企業在內地承包工程持續作業不超過

六個月的，也不應被視為在內地設有常設機構而被內地徵稅。  
 
企業提供勞務  
 
5. 一方企業（即內地企業或香港企業）直接（例如經營獨資業務的東主）

或者通過僱員或者僱用的其他人員，在任何十二個月中連續或累計超過六個

月，在另一方為同一個項目或者相關聯的項目提供勞務，包括諮詢勞務，亦構

成在該另一方設有常設機構。在這種情況下，歸屬於該常設機構的營業利潤可

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準備性或輔助性活動  
 
6. 下列各項營業活動，即使活動是透過固定營業場所而進行的，都不構成

常設機構：  
 
(1) 專為儲存、陳列或者交付本企業貨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設

施；   
 
(2) 專為儲存、陳列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業貨物或者商品的庫

存；  
 
(3) 專為另一企業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業貨物或者商品的庫存；  
 
(4) 專為本企業採購貨物或者商品，或搜集信息，或進行其他準備性或

輔助性活動的目的所設的固定營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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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為第 (1)項至第 (4)項活動的結合所設的固定營業場所，但這種結

合所產生的該固定營業場所的全部活動應屬於準備性質或輔助性

質。  
 
營業代理人  
 
7. 當一家香港企業的非獨立代理人(即在該企業控制和領導下進行活動的代

理人)，經常在內地代表該企業進行活動，有權並經常行使這種權力以該企業的

名義簽訂合約，該企業會被視為在內地設有常設機構。  
 
8. 當一家內地企業的非獨立代理人，經常在香港代表該企業進行活動，有

權並經常行使這種權力以該企業的名義簽訂合約，該企業會被視為在香港設有

常設機構。此外，如果這個非獨立代理人不是合約的最後簽署人，但代表內地

企業在香港參予細節談判，商定條文，稅務局也會視內地企業在香港設有常設

機構。  
 
9. 一方企業通過獨立代理人在另一方進行營業，而該獨立代理人是按其常規

經營本身業務的，該企業不會被視為在另一方設有常設機構。  
 
 
計算營業利潤  
 
 
10. 在不違反全面性安排所列出在計算利潤時應遵守的原則的情況下，內地

和香港可各自按當地的有關規例計算利潤。在香港，應課稅營業利潤是以企業

根據一般認可會計原則所計算的利潤為基礎，再按《稅務條例》規定作出調

整，得出應評稅利潤。  
  
 
不動產所得  
 
11. 一方居民（即內地居民或香港居民）從位於另一方的不動產取得的所得

(包括農業或林業所得)，可以在該另一方徵稅。 
 
12. “不動產所得”是指在沒有轉讓所有權的情況下，從使用不動產所獲得的

收益。這可以是由擁有者直接使用取得，也可以是由於出租或者任何其他形式

的使用，而獲得的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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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空運和陸運 
 
13. 一方企業（即內地企業或香港企業）以船舶、飛機或陸運車輛經營海

運、空運和陸運(不包括僅在另一方各地之間以船舶、飛機或陸運車輛經營的運

輸)的收入和利潤，可在另一方豁免徵稅。在內地，豁免的稅種包括企業所得稅

和營業稅。  
 
 
投資所得－股息、利息、特許權使用費  
 
14. 內地居民取得來源於香港的投資所得可以在香港徵稅，但內地的徵稅權

不會受到影響。這即是香港和內地同時擁有對投資所得的徵稅權。同樣地，香

港居民取得來源於內地的投資所得，在內地和香港都可被徵稅。  
 
15. 就在來源地一方徵稅而言，全面性安排規定了徵稅稅率的上限，即儘管

來源地一方的當地法律另有規定，就另一方居民(符合下述條件的“受益所有人”)
所收取的投資所得徵收的稅款，不得超過全面性安排所列明的稅負。  
 
16. “受益所有人”，可以是個人、公司或信託等，是指實質收取利益，對該

利益擁有全權支配的人。舉例說，如果收取投資所得的是單位信託，“受益所有

人”是指單位信託本身，而不是該單位信託的個別受益人。如果收取投資所得

的人並未實質擁有該投資所得的經濟利益，而只是以代理人或被提名人的身分

收取有關投資所得，其後須按合約或法例規定全數轉付實質收取利益的人，則

這些代理人和被提名人不會被視為有關投資所得的“受益所有人”。  
 
17. 必須注意的是，如果投資所得的受益所有人在來源地一方，通過設在該

一方的常設機構進行營業，而據以支付該投資所得的權利或財產與該常設機構

有實際聯繫的，該投資所得會被視為該常設機構的利潤，須按營業利潤的條文

徵稅。這即是說，全面性安排對該投資所得所規定的限制稅率，並不適用。  
 
 
股息  
 
 
18. 內地居民公司支付給香港居民的股息，可以在內地與香港徵稅。但內地

徵稅稅率的限制如下：  
 

(1) 如果該香港居民是一家公司，並直接擁有該內地居民公司至少 25%
的資本，所徵稅款不應超過股息總額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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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其他情況下，所徵稅款不應超過股息總額的 10%。  
 
19. 股息在香港無須徵稅，因此香港居民公司支付股息時，限制稅率並不適

用。  
 
 
利息  
 
 
20. 香港居民收取源於內地的利息，可以在內地與香港徵稅。至於內地的限

制稅率如下：  
 

(1) 除下述的情況外，所徵稅款不應超過利息總額的 7%；  
 

(2) 為香港政府或由雙方主管當局認同的機構取得的利息，內地會豁

免徵稅。 
 
21. 現時，香港只就在香港經營業務而得自香港的利息徵稅。因此，就發生

於香港的利息而言，限制稅率並不適用。  
 
 
特許權使用費  
 
 
22. 特許權使用費的徵稅原則及判定來源地的標準，與利息相同。至於來源

地一方的限制稅率，則一律定為特許權使用費總額的 7%。  
 
23. 內地居民收取源於香港的特許權使用費，因《稅務條例》第 15(1)條的

(a)、(b)和(ba)段而須按第 21A(1)條(b)段繳交下述稅款：  
 

(1) 法團  
 以收入總額的 30%按 17.5%徵稅，即收入總額的 5.25%；  

 
(2) 法團以外的其他人 
 以收入總額的 30%按 16%徵稅，即收入總額的 4.8%。  

 
由於適用限制稅率的 7%比上述為高，內地居民從香港所取得的特許權使用費

的徵稅，會不受全面性安排影響，仍只須按《稅務條例》的實際稅率(即 5.25%
或 4.8%)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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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果內地居民收取的特許權使用費，是因《稅務條例》第 15(1)條的 (d)
段所述情況(例如因有人在香港使用或有權使用工業、商業、科學設備而收取租

賃費)，該內地居民的徵稅會受到全面性安排影響，例子如下：  
 

[例一] 
 

A 公司是內地居民，在 2007 年 4 月 1 日至 2008 年 3 月 31 日收取

源於香港的特許權使用費 900,000 元，而在按《稅務條例》扣除支

出費用和有關設備的折舊免稅額後，其應評稅利潤是 500,000 元，

以 17.5%徵稅，其應繳稅款為 87,500 元(即收入總額的 9.7%)。  
 
由於全面性安排所列明的限制稅率為特許權使用費總額的 7%   
(即 900,000 元 x 7%)，A 公司的應繳稅款會下調至 63,000 元。  

 
[例二] 

 
如果上述例子的應評稅利潤在扣除支出費用和有關設備的折舊免稅

額後是 300,000 元，以 17.5%徵稅，A 公司的應繳稅款為 52,500
元(即收入總額的 5.8%)。  

 
由於全面性安排所列明的限制稅率為特許權使用費總額的 7%，A
公司的應繳稅款 52,500 元，維持不變，不受全面性安排影響。  

 
 
財產收益 
 
25. 全面性安排就轉讓財產所獲得的收益的性質不予區別。這即是說，財產

收益包括屬資本性質的收益和屬生意性質的收益(投機所得)。  
 
 
不動產和常設機構營業財產部分的動產  
 
 
26. 內地居民轉讓位於香港的不動產取得的收益，可在香港徵稅。同樣地，

香港居民轉讓位於內地的不動產取得的收益，可在內地徵稅。  
 
27. 轉讓一方企業（即內地企業或香港企業）在另一方的常設機構營業財產

部分的動產(包括轉讓該常設機構)取得的收益，可在該另一方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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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海運、空運和陸運的船舶、飛機或陸運車輛及有關業務的動產  
 
 
28. 一方企業（即內地企業或香港企業）轉讓從事海運、空運和陸運的船

舶、飛機或陸運車輛，或者轉讓屬於經營有關船舶、飛機或陸運車輛的動產取

得的收益，應僅在該一方徵稅。  
 
 
公司股份   
 
 
29. 如果一家公司的財產主要直接或者間接由位於香港的不動產所組成，則

轉讓該公司的股份獲得的收益，可以在香港徵稅  。同樣地，轉讓一家公司股份

獲得的收益，而該公司的財產主要直接或者間接由位於內地的不動產所組成，

則可以在內地徵稅。在界定公司的財產是否“主要”由不動產組成時，雙方均採

用 50%為指標。假如不動產的價值不少於公司總財產的價值的 50%，該公司的

財產便會被視為主要由不動產所組成。  
 
30. 轉讓上述(第 29 段)以外的任何股份取得的收益，而該項股份相當於一家

香港居民公司不少於 25%的股權，可以在香港徵稅。如果股份被轉讓的公司是

內地居民公司，則此等收益可在內地徵稅。  
 
 
其他財產 
 
 
31. 轉讓上述各項財產以外的其他財產取得的收益，應僅在轉讓者為其居民

的一方徵稅。  
 
 
香港企業以來料加工合約在內地進行營業活動 
 
32. 香港企業與內地機構簽訂合約進行來料加工，根據《稅務條例釋義及執

行指引》第 21 號(1998 修訂版)第 13 至 19 段的說明，香港廠商的整體利潤的

50%可被視為源自境外的利潤，在香港獲豁免繳納利得稅。按 50:50 的比例來

劃分利潤源自香港和境外的辦法在全面性安排生效後仍繼續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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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料 

• 如想獲得更詳盡資料，請參閱《稅務條例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44 號》(已上載

於本局網站：“www.ird.gov.hk”)。 

• 如需進一步資料，可致電 2594 1500。 

 

 

 

 

 

 PAM 71(c) 

(本冊子只供參考) 二零零七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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